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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瞭解學生學習情形與教師教學成效，協助教師精進教學進而提

升教學品質；並藉由學生填答之教學意見調查表回饋教師教學，建立

教師教學評量與追蹤輔導機制，特訂定教學評量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

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教學評量主要作為教師教學改進之參考外，亦作為教師升等、評鑑、

優良教師選拔及提供本校專兼任教師續聘之參考。 

第 三 條 全校專、兼任教師所有教授科目均須填答教學意見調查表（以下簡稱

意見調查） 

     一、依課程性質分成一般課程（課堂）、實習（驗）課程、體育課程三

類意見調查問卷；問卷內容分為學生背景資料、教學意見、並含質性

開放式意見。 

     二、本校授予學位所有課程，均應進行本評量，惟暑修、全民國防教

育、勞作教育、服務學習及校外實習等不納入評量範圍。 

     三、採網路填答方式實施，學生填答期間為每學期期中、期末考開始

前一週至考試週最後一日止；畢業班於畢業考開始前一週至畢業考週

最後一日止。 

         四、期中教學評量結果僅提供教師本人作為調整授課方式與改進課程

教學之參考，並不納入學期評量成績之計算。 

第 四 條 教學評量分數之計算： 

     一、量化題項以五等量尺（滿分 5 分）評量，依序為非常同意（5）、

同意（4）、普通（3）、不同意（2）、非常不同意（1）。 

     二、各量化題項平均分數計算方式為剔除無效或不良問卷後之有效問

卷題目選項加總除以有效填答人數得之；該課程之教學評量分數計算



方式為有效問卷各題平均分數加總除以計算分數之題數得之。 

     三、無效問卷或不良問卷之判定：學生缺曠管理系統之缺曠課紀錄達

授課時數 1/3(含)以上之學生所填答之問卷為無效問卷。 

         四、期中教學評量結果之分數之計算不受以上無效問卷或不良問卷之

限制。 

第 五 條 教學評量結果與處理： 

     一、教學評量結果得提供各教學單位作為教師評鑑、升等、傑出教學

獎教師選拔或專兼任教師續聘等之參考。 

     二、專任教師：當學期有兩門(含)以上課程未達 3.5級分，或授課科目

平均低於 3.5 級分之教師除接受本校教學輔導措施外，次學期授課時

數不得超過授課基本時數。一學期後教師教學評量如無以上情形時，

得向系務會議提出申請，經審核通過得解除授課時數限制。 

     三、兼任教師：連續兩學期有單門課程未達 3.5 級分或連續兩學期平

均未達 3.5 級分者將不再續聘。 

         四、期末教學評量之有效學生填答數低於七人之課程不納入以上二、

三項之教學異常規範與處置，但得將結果提供教師參考。 

     五、各單位主管非經教務長同意不得要求調閱他單位教師教學評量結

果；各教師亦不得要求調閱其他教師之教學評量結果。 

第 六 條 為使評量工作順利進行，每學期另由教務處印發實施規範及填答說

明。 

第 七 條 問卷題目由教務處草擬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第 八 條 教師不得以威脅、利益交換或其他不當方式引導學生填答意見調查。

經查證屬實者，該課程之教學評量以 1分計算。 

第 九 條 各教學單位於系科所、院會議中，應根據教學評量結果，定期檢討教

學成效，以資改善教學品質。 

第 十 條 專任教師學期評量有兩門(含)以上課程未達 3.5級分，或授課科目平均

低於 3.5 級分之教師將請教師檢視學生意見後提出課程改善計畫，同

時由教學發展中心邀請校內外教學主管、教學績優教師與專家學者組

成輔導小組進行教學輔導並做成書面資料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